
《安徽画报》霍山石斛宣传服务采购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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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编号: HSYD-2021-091
采购单位：霍山县融媒体中心

安徽大别山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代理机构：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编制时间：  二0二一 年 七 月
单一来源采购公告
本项目内容：《安徽画报》霍山石斛宣传服务采购项目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对供应商资格要求：①供应商须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；②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；③近3年来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三、投标文件组成及格式：①证明文件（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授权委托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。上述证件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②投标函（附件2）；③授权委托书（附件3）；④投标报价汇总表（附件4）。（备注：响应文件封面格式详见附件）。
四、投标文件的密封：正本1份、副本2份。投标文件正本、副本分别密封订本式装袋，并在封袋上正确注明“正本”和“副本”字样。所有封袋上都应写明招标单位名称、项目名称，并在封袋骑缝处加盖投标单位公章。

五、响应文件的递交：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6日10 时 00 分，地点为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三楼开标厅。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书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六、评标和定标方法：采用低价评标方式，高于最高限价为无效标。技术部分符合性通过，商务部分经协商的最低价法。

七、本项目预算总金额：120000.00元。
本项目最高限价：壹拾贰万元整（¥120000.00元）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。

八、服务期：计划刊登8月或9月、10月一期《安徽画报》正刊封面一页，内页4页。
九、本项目付款方式：刊登出版后一次性付清。

十、领取单一来源文件时间：请你单位于2021年8月6日前，每日上午 8 时30分至 11 时30分，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，在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领取单一来源文件。 
备注：成交过程中有欺诈等不诚实行为及违反合同约定等行为，将会受到列入“黑名单”、网上通报等处理。希望投标单位在认真阅读询价文件各条款后再进行报价。

十一、联系方式：
采 购 人：霍山县融媒体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霍山县衡山镇              
邮    编：         237200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 杜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13305644113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机构：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  址：霍山县中心南路14号 
邮    编：              237200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鲍先生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18005649621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招标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在采购单位和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。

十三、代理费收费标准：根据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暂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8〕2号）规定，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，代理服务费用标准参照国家计委计价格[2002]1980号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[2011]534号、安徽省物价局皖价服[2008]210号规定，供应商中标后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前交纳成交价的采购代理服务费。
附件1 

 响应文件封面格式

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项目

响应文件（正本/副本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编号：HSYD-2021-091             

投标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
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目录
资质证明文件
投标函

授权委托书

投标报价汇总表

五、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
附件1   资质证明文件（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授权委托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证明、人员等资料复印件）
附件2
投 标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单位全称）授权          （全权代表名称）（职务、职称）为全权代表，参加贵方组织的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括号内填写招标编号）的有关投标活动。为此：

    一、提供邀请文件规定的全部响应文件：

     一式三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，副本两份；具体要求按照单一来源文件规定。

二、投标的本项目服务的总投标价为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元人民币；

三、完成本项目的服务期：35天。
四、保证遵守邀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。

1、保证忠实地执行买卖双方所签的经济合同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。

2、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投标有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。

3、本投标自开标之日起60天内有效。

4、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投标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

附件3
法人授权委托书
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我  （姓名） 系  （投 标 单  位 名 称） 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  （单位名称） 的  （姓名） 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，就  （项目名称） 的项目，以本单位的名义签署投标书，进行谈判、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宜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
代  理  人：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性别 ：        年龄：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  标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附件4
  投标报价汇总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供应商名称
	

	供货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应

	付款方式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应

	投标报价总额(大写)：
	小写：

	供应商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




注：1、上表中的报价必须以人民币的形式表示；
2、投标人的报价应包含所投如物品、辅材（含专用工具）、税金、运输、装卸、保险、安装调试（含安装系统软件及有关操作程序）、检测验收和交付后维保等工作所发生的所有费用。

供应商名称（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附件5：

合同格式（自拟）

附件6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

附件7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《安徽画报》霍山石斛宣传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
《安徽画报》霍山石斛宣传服务采购项目，采购主要服务内容为安徽画报社将围绕“中华瑰宝 霍山石斛”这一大主题，撰写“霍山石斛：“仙草”花开生活美”文字专题，从仙草当是霍山“斛”、“斛”光山色聚琳琅、仿生栽“斛”妙处足、养生之“斛”多滋味、一“斛”百应助振兴 ，共计五大方面出发，阐述神奇的霍山石斛发展的基因密码，同时，配之以精美的高清大图，并刊登在《安徽画报》正刊，计划刊登2021年8月——10月的《安徽画报》正刊封面一页，内页4页。同时将在安徽画报社宣传矩阵上做系列报道，同步发布在《安徽画报》、《市场星报》、安徽财经网、官方微信、掌中安徽APP、抖音、头条号等宣传平台，即两报一网以及融媒体平台，进行即时、深度解析，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，形成全媒体宣传矩阵系列报道。

附件6：

采购合同（自拟）

附件7:

XXXXXXXXXXX项目成交公告
一、项目相关情况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采购方式： 

采购公告发布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采购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成交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交供应商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交金额：            元（单价：元）            

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服务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

评审委员会名单： 

采购人名称： 

地址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方式： 

采购机构名称：

地址：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      联系电话： 

收费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收费金额：

公告期限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（1个工作日）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                 提出质疑，质疑材料递交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安徽大别山国投集团提出投诉。

二、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安徽大别山国投集团管理制度，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：

（一）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质疑人的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
2、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包别号（如有）；

3、被质疑人名称；

4、具体的质疑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
7、提起质疑的日期。

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；

三、其他
特此公告。

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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